因公出访情况汇报
	团组
信息
	团组名称
	团组成员名单
	出入境口岸、时间

	
	汕头大学 陆生等 2人 赴 泰国 团组
	陆生、杨劲
	出境：昆明，2025年7月22日
入境：昆明，2025年8月03日

	1、 经费使用情况
本次出访实际需报销的费用约60，000元，在在汕头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傣泰语言文字比较研究”项目中开支。
2、 因公出访期间是否遵守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保密规定  √口 是 口  否
    如有特殊情况，请在此列出：

3、出访报告（出访成效，包括活动内容，成果、感想、建议）
2025年7月22日至8月3日，陆生和杨劲两位老师赴泰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应邀参加泰国清迈大学“21世纪语言与文化的力量——中泰论坛”，陆生教授发表了主旨演讲，杨劲博士参加了小组学术报告；两位老师与泰国萱素南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就汕大送泰语专业学生赴对方学校学习泰语，对方中文专业学生赴汕大学习汉语等相关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与泰国历史、语言、文化专家探讨学术；看望了汕大泰语专业赴泰留学的23级学生；走访了曼谷的企业积极为学生就业做准备；以及在曼谷等地进行“郑和崇拜”的田野调查。此次出访成果显著，进一步密切了汕头大学与泰国清迈大学的合作关系；为汕大与泰国萱素南他皇家大学进行合作做了很好的前期铺垫，调研为“郑和研究”、“傣泰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建议加强汕头大学泰语专业宣传、拓展合作领域，并创新文化传播形式，进一步推动中泰文化交流与泰语专业发展。

	出访后续工作落实情况：

	任务分类
	任务完成状态
	达成具体成果
	需后续落实事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科技文体交流
	已完成，仍需后续推动落实
	汕头大学文学院与清迈大学人文学院双方已于2023年12月签署了院级合作协议。汕大泰语专业两位老师已成功赴清迈大学参加学术会议。
	1.具体科目对接；
2.学分互换规则互认；
3.学费等费用的落实。
	文学院
	教务处

	友好交流访问
	已完成，仍需后续推动落实
	汕头大学泰语专业与萱素南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就鉴定MOU做了前期的讨论
	完成校级或院级的MOU签署
	文学院
	国交处


1、 任务分类参照绩效评估表“配合总体外交、经贸投资合作、科技文体交流、教育研修培训、友好交流访问、社会管理调研、综合类及其他”等7项填写；
2、 “完成状态”填写“已完成，仍需后续推动落实”或“已完成，不需后续推动落实”以及“未完成”；如填写“已完成，仍需后续推动落实”，请在“需后续落实事项”填写具体事项；达成具体成果指双方谈成的具体项目、事项和签署协议等，如没有，请填写“无”。
